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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造护照和其惩罚 

“护照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属于以下各号的人，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罚款

三百万日元以下，或者两者并科。 

 

一 以此法律为准，关于申请和要求的材料上有虚伪记载，因其他非法行为接受

交付有关该申请或要求的护照和渡航书的人。 

二 使用他人名义的护照或渡航书的人。 

三 以使用为目的，将自己名义的护照或渡航书转让给别人或借给别人。 

四 以使用为目的，将他人名义的护照或渡航书转让或借给，接受转让或借给，

以及持有的人。 

五 以使用为目的，将伪造的护照或渡航书转让或借给，接受转让或借给，以及

持有的人。 

六 根据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命令退还护照时，在同项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退

换的人。 

七 使用失去效力的护照或渡航书的人。 

 

“有效护照”的定义是具有权限的当局以适当的形式发行，形式和实体从表

面和背面来看都有效的护照。使用伪造护照进入日本国境的话，成立“非法入境

罪”。非法入境罪的时效是３年。非法入境超过 3年以后不问非法入境罪，但是

成立非法在留罪。以非法入境罪被逮捕的话，最长拘留 23天。由检察官判断起

诉或不起诉。如果初犯没有余罪的话，判处缓刑的可能性较高。此外不起诉的

话，作为非法在留移送到入国管理局办理强制出国的手续。 

 

 

 



２．伪造在留卡和其惩罚 

对新的登陆许可，在留资格的变更许可，在留期限的更新许可等，有关在留资

格的许可结果，给我国中长期的在留者交付在留卡。（出入境在留管理厅） 

在留卡是外国人的身份证明。上面记载着外国人的姓名，性别，国籍等基本信

息，以及在留资格，在留期限，可否就职等在留日本必要的信息。 

伪造在留卡的识别方法 

 

识别签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https://www.moj.go.jp/isa/index.html 

可以识别伪造在留卡（免费版）          在留卡号码失效的信息照会

  

 “识别签证”使外国人的劳务管理更安心简单,确认 IC片简单识别伪造在留卡 

确认记载内容： 

住民地，在留资格，在留期限，在留

卡号码，照片，交付者，有效期限，

特别永住者的证明号码等。 

确认伪装： 

图案，卡的左侧，透露的文字，3D全

息图。 

⇒目视确认，卡的号码信息如果通过

伪造卡也能使用。 

https://visamane.jp/?utm_source=gaikokujinhr&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2388


３．伪装结婚和其惩罚 

伪造结婚是指不具有一般结婚的实际状态的婚姻。其目的是为了金钱或签证。 

① 以金钱为目的：日本男性和外国女性结婚的事例较多。外国女性在结婚生活

中要求给母国家属定期寄生活费，等钱攒够就离婚回国。还有在日本挣钱寄

回故乡等的情况。 

 

② 以配偶者签证・永住签证为目的：被称为“签证婚”，是受害者为数较多的

事例。目的是和日本人结婚，得到配偶者签证。结婚 3年以后取得永住签

证。“签证”是指为了在留日本的入境许可证。外国人为了在留日本需要在

留资格（签证），根据资格的种类，可否就职或工作内容有所限制。 

 

日本人配偶者签证：是在留资格（签证）的一种。如果和日本人结婚就可以得到

签证，工作上也没有限制。需要 5年更新一次，和日本人离婚时失效。 

永住签证：需在日本居住 10年以上，如果和日本人结婚 3年就可获得许可。 

没有实际结婚的事实就提交结婚证的话，属于伪装结婚，伪装结婚证的惩罚

如下。 

① 伪装结婚的当事人：将伪装结婚作为事实婚向地区政府提交“虚伪登记”，

在户口上记载虚伪权力者触犯公正证书原本虚伪记载罪（刑法 157条 1

项）。法定刑判处 5年以下徒刑或罚款 50万日元以下。 

② 中介人：以伪装结婚为营利目的反复中介者，根据出入境管理以及难民认定

法（第 74条之８第２项）判处５年以下徒刑以及罚款 500万日元以下。此罪

不同于公正证书原本虚伪记载罪，有可能徒刑和罚款两者并科。 

③日本男性：知道是伪装结婚并得到报酬的日本男性和上记中介者的惩罚相同。

如果知道是伪装结婚没有报酬的日本男性和伪装结婚当事人的惩罚相同。但即使

没收到报酬，如果以回避伪装结婚当事人的强制出境为目的的话，会被判断为隐

蔽外国人，要根据出入境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第 74条之８第１项）判处３年



以下徒刑或罚款 300万日元。如果日本男性不知道是伪装结婚，是受害者的话不

与问罪。 

4．匿名通告电话 

入国管理局为了强化伪装在留者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在下记时机积极摘

发案件。 

●在留期限的更新、取得永住权、申请归化时提交的信息。 

●违法或犯罪等警察的调查。   ●近邻居民和知人的通报。 

免费电话通报：0120-924-839  ※受理时间：星期日～星期五 9:30～18:15 

网络匿名通报专栏：https://www.tokumei24.jp/system/xb/tok.user.Report 

对解决事件有用的信息支付“信息费”。通报信息通过匿名通告电话的运

营委托民间团体转送给警察厅以后提供给都道府县的警察署。在警察署仔细调

查通报信息的内容，根据必要用于搜查上。此外通告信息为解决事件做了贡献

的话，支付信息费。信息费是在解决事件以后，警察厅根据通报的贡献程度来

决定。（最多 10万日元）。       政府公告网 (gov-online.go.jp) 

 

0120-924-839 

https://www.tokumei24.jp 

通报者 

① 提供信息 

② 给受理号码 

确保通告者的匿名性，使用受理号码管理。 

③ 报告信息 

警察 

④ 搜查 

解决 

⑤ 商议信息的贡献程度 

⑥ 决定信息费的支付金额 

⑦在网上公布感谢提供信息和支付信息费

的受理号码。 

⑧支付信息费，最多 10 万日元。 

https://www.tokumei24.jp/system/xb/tok.user.Report
https://www.gov-online.go.jp/etc/
https://www.tokumei24.jp/

